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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前  言 

 
本标准的第 6.1 条为推荐性的，其余为强制性的。 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制定本标准。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，原标准

GB16373-1996 与本标准不一致的，以本标准为准。 
    在职业活动中短期内接触较大量甲醇后，可发生急性中毒。为保护接触者的身体健康，

曾发布了 GB16373-1996。本标准是修订版本。 
本标准的附录 A 是资料性附录，附录 B 是规范性附录。 
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提出并归口。 

    本标准由辽宁省职业病防治院、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起草，重庆医科大学附属

第一医院、兰州化学工业公司职工医院、四川宜宾地区卫生防疫站参加起草。 
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负责解释。 

 


